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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子期货定罪(股指期货诈骗案例)

6月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关于证券期货犯罪司法解释新闻发
布会。

6月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发布最高人民法院、
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》《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。这两部司
法解释将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两部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

据介绍，近年来，随着我国证券、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，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、利
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不断发生。近四年来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
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112件。特别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，重大操
纵证券、期货市场犯罪案件以及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（俗称“老鼠仓”）
不断增加，犯罪手段、方式方法更加隐蔽、多样，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犯罪规模化
、公司化趋势明显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涉案金额不断增大，不仅严重破
坏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证券、期货市场原则，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，而且
严重破坏证券、期货市场管理秩序，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，必须依法予以惩处
。

为依法惩治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，1997年刑法第一百八
十二条规定了操纵证券市场罪，1999年12月25日《刑法修正案》修改为操纵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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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期货市场罪，2006年6月29日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；20
09年2月28日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在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，
规定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，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。有关刑事立法为依法惩
治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。与此同时，司
法实践反映的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尚不
明确，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，需要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，确保刑法的正确
实施。

起草制定两部司法解释历时近二年时间。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，
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，结合司法工作实际，制定了这两部司法解释。
两部司法解释于2018年分别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7次、1748次会议
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10次、11次会议讨论通过。2019年6月2
7日，“两高”正式印发两部司法解释，并从2019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出台两部司法解释的重大意义

据了解，这两部司法解释的制定出台，对于依法惩治证券、期货犯罪，防范化解金
融风险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保障科创板改革有序开展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
发展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

►
一是
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
险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，有利于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更加有力的司
法保障。

►
二是
依法惩处证券、期货犯罪，维护证券、期货市场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需要，
有利于进一步加大对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惩处力度。

►
三是
统一法律适用，提高办案质量、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需要，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
刑事政策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两部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

《关于办理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共11条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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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有：明确了“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”的六种情形，“情节严重”、
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定罪量刑标准，“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”的认定依据，“违法
所得”的数额计算、认定标准，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情形
，以及操纵“新三板”证券市场的适用条件和认定标准等。

《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共12条，主要
内容有：明确了“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”的范围，“违反规定”的内
涵，“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”的审查、认定标准，“情节严重”、“
情节特别严重”的定罪量刑标准，“违法所得”的数额计算、认定标准，罚金刑的
适用标准，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情形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。

据了解，下一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将充分发挥职能，采取有
力措施，抓好两部司法解释条文解读、培训指导、贯彻实施等工作，依法惩治证券
、期货犯罪，切实维护证券、期货市场管理秩序，努力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
险攻坚战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，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。

法规链接

刑法相关规定

一、第一百八十条【内幕交易罪、泄露内幕信息罪】证券、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
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、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，在涉及证券的发行，证券、
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，买入或者
卖出该证券，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，或者泄露该信息，或者明示
、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
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五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
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。

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内幕信息、知情人员的范围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。

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】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所、证券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
基金管理公司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
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，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，
违反规定，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、期货交易活动，或者明示、暗示他人从事相
关交易活动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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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【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罪】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操纵证券
、期货市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
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：

（一）单独或者合谋，集中资金优势、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
者连续买卖，操纵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

（二）与他人串通，以事先约定的时间、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、期货交易，影
响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

（三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，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，自买自
卖期货合约，影响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、期货交易量的；

（四）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、期货市场的。

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

来源：最高人民检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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